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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
月
収
銀
壹
元
英
屬 

各
埠
及
美
國
每
年
収 

/
英
金
九
无L
毛
五
半 

年
11
元 
二
個
月
二
元 

，七
在
一 
月
一
元
中
國

▲
華
友
注
意 

本
銀
行
現
収
松 

旗
銀
带
。。菊
水 

均
照
時
價
饴
還 

。。並
取
花
旗
銀 

赤
。。亦
給
以
最 

好
時
價
帯
水
。。( 

如
各
商
有
花
旗 

用
。。及
花
旗
赤

。。可
携
來 

時
價
可
也

訂
。
。

本
公
司
自
中
國
購
來
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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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
粘
柏
靈
朱
價
格
極
廉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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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
之
米
必
擇
新
層
上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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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後
買
如
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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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線
通
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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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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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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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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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
應
需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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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停
當
以
副
寓
客
锤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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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如
其
不
我
遐
棄
本
主
人
掃
室
以
迎 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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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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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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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詩
麼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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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零
九 

司
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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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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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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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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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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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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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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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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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
昆
仲
舉
爲
中
文
書
記
親
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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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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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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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以
菲
材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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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
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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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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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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弟
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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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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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
弟
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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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
理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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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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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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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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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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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統 
一 問
題

上
海
文
酒
曲
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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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云
？
现
北
京
政
府
仍
竭
力
設
法
欲
使
離
貳 

之
各
省 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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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T
承
認
彼
爲
中
央
政
府
而
歸
之)
聞
彼
於
元
月
五 

日
曾
定
實
行
下
列
及
項
辦
法 
冀
對
於
統
一
之
途
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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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
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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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)
北
京
政
府
。因
欲
統
壹
宇
内-
將
通
電
專
滇
湘
諸
省
。 

請
彼
等
取
消
自
主
上
幷
吿
以
此
後
詳
府
将
開
誠
布
公
。
以
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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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提
出
之
問■
而
平
刘
鮮
决
之
。至
時
並
將
恢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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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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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國
會
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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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
各
省
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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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以
憲
法
爲
口
實.
現
四
川
廣
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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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
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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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對
于
其
他
西
南
諸
省
一
亦
將
思U
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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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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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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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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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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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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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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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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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
事
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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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
之
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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俾
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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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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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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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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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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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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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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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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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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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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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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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於
軍
費
之
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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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
其 -
一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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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；
于
行
政
費
用
之
虚
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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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
證
數
除
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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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
此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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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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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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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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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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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新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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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
急
欲
實 

施
之
辦
法
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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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
試
一 
返
觀
南
方
孫
某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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旦
之
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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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所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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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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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
國
會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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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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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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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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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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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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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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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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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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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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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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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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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醞
釀
中
之
廣
州
正
式
政
府-
一，又
蔣
與
北
京
政
府
之
國
會
選
舉 

計
畫
相
抵
觸
矣
。至
於
現
時
湖
南
情
勢 
仍
看
混
沌)
而
長
江
各 

省
之
近
狀
。。亦A
愉
恍
迷
離
之
中
。。且
数
月
以
來3
奉
直
兩
系 

之
暗
自
迄
今
猶
未
中
止 
近
幷
聞
发
誤
瑞
派
之
皖
系 
。已
與
奉

-
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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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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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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亞
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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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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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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